






















































法律意见书

(二) 项 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周期

2. 1建设规模及内容

本项 目新建部分总用地面积 21,864 m² (约 32.80

亩) , 总建筑面积为 15, 112.50 m²,其中幼儿活动用房

10,725.00 m²,服务用房 1,950.00m²,附属用房 2437. 50

m²,室外地面游戏场地 4,680.00 m²。 并配套建设道路及绿

化等室外配套设施，购置桌椅、 活动器材及多媒体等设备。

提升改造部分包括提升改造建筑面积 5,423.53 m²,包括功

能室改造 1,434.93 m², 教室改造 3,988.60 m²,内外墙粉

刷 13, 395.47 m²,房屋楼顶改造 582.73 m²,室外游戏场

地改造 1,080.00 m²及大门、 围墙、 门窗等配套建设。

本项目新建 6 所幼儿园，各幼儿园分别建设教学楼一

栋，包含幼 儿活动用房、 服务用房、 附属用房、 配套建设

室外地面游戏场地及道路、绿化等室外配套设施，购置桌椅、

活动器材及多媒体等设备 。

(三) 项 目的公益性与经济效

提升改造对原有 8 所幼儿园进行升级改造，包括内外

墙粉刷，功能室、 教室、 盥洗室、 楼梯地板墙面及其他配套

设施改造。

2.2建设周期

本项目建设期 12 个月。 计划开工日期 2025年 1 1

月，预计完工日期 2026年 1 1 月 。

益

3.1项目的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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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些产业快速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项 目建设及相关产业

生产规模的扩大能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促进日常消费，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综上分析，沁阳市幼儿园建设项目的建设是非常必要

的，也是十分迫切的，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四) 项 目投资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7,123.88 万元， 资金来源为申请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和财政资金。 其中， 申 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5,000.00 万元， 占总投资的 70. 19%,财政资金 2, 123.88

万元， 占总投资的 29.81% 。

(五) 债券使用计划

三、 项 目审批情

本项 目计划申请专项债券资金5,000.00万元， 2025

年使用债券资金 5,000.00万元。

况

2023年 06月 03日，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 《关

于沁阳市普惠性学前教育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 (沁发改投资[2023]157号) ,认 为申报单位所

报送的《关于沁阳市普惠性学前教育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请示》 (沁教体发[2023]76号) 文件及相关资

料，经研究， 原则上同意京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沁

阳市普惠性学前教育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并对该项目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资金、 资金筹

措及建设工期等进行了明确 。

2023年06月 02 日，沁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沁自

然资函[2023]32号《关于沁阳市普惠性学前教育能力提升建

设项目用地和规划的意见》 , 认为本项目占地不涉及新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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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鉴于项目为民生工程，原则同意该项目实施。项目

须符合《沁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乡镇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相关行业专项规划及相关实用性村庄规划，并报请

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项目实施前，需取得相关

部门的支持性意见，依法办理有关行政审批手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取得立项审批等文件，

已完成初步审批手续，后续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持续完

善审批程序，推动项目建设工作。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的分析和论证，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经测算，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

所能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并假设项目预测收益在债务存

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计算的本息覆盖倍数为1.29倍，项

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可以实

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

五、法律风险

(一) 项目面临的风险

1.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

1.1.1 工期拖延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因素主要包括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

方案的稳定、项目实施方组织管理水平、承建商的施工技术

及管理水平等。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

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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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郭力律师事务所

关于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致：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

本所接受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委托，指派专业律师担任周口市第六人民医

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相关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

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财政部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专项债券使用管理三项制度的通知（豫政办〔2022〕42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就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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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用语的释义如下：

公司/项目单位 指 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

项目/本项目 指 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豫华颍其他字[2025]第 004号

国发〔2014〕43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20〕43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36号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预〔2015〕225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6〕155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9〕23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豫政办〔2022〕42号 指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专项债券使用管理三

项制度的通知》

本所/本所律师 指 河南郭力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郭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设

备购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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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项

目合法合规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

项发表意见，不表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的保证。

2. 公司向本所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真实的书面材料或口头证言，且无遗漏；并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有关材料上

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

一致。对于前述文件、资料及说明的核查验证，构成本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3. 本所及本所律师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所及本所律师公正履行职

责的关系。本所及本所律师具备就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的主体资格，并依法对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4.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

次子公司设立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为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批次发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授

权，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6.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

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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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正 文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设备采购项目，内容主要购置设备包括呼吸机、关节镜、椎间孔镜、

CT、消化内镜、彩超机、乳腺 X 线机、DR、核磁共振、医用超声仪器、生化

分析仪、麻醉机等。

1. 项目位置

本项目位于周口市开发区淮河西路南侧、周商路东侧，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

院内。

2. 建设规模和内容

项目购置医疗设备 1278 套（台），主要购置设备包括呼吸机、关节镜、椎

间孔镜、CT、消化内镜、彩超机、乳腺 X 线机、DR、核磁共振、医用超声仪

器、生化分析仪、麻醉机等。

3. 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建设周期 12个月。

（二）项目申报单位

本项目专项债券申请单位为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

本所律师认为，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系事业单位，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

债券的主体资质。

（三）项目公益性

项目的建设能够加快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卫生改革，保证群众基本卫生

服务需求，提高群众就医体验，进一步提高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病患救治康复承

载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高诊断准确性，本项目具有良好的公益性。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财库〔20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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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关于“专项债券是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的政府债券”的要求。

（四）项目审批情况

1. 项目立项审批

根据 2025年 5月 12日周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周口市第六人

民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周发改审批社会〔2025〕4

9号），同意实施项目。

2. 项目环评、规划用地审批

根据项目选址建议书，本项目已取得环评手续，所实施的建设项目涉及土地

均已办理完毕。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取得发改立项批复文件，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

有效。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项目总投资 3,880.00万元，其中：设备购置费用 3,491.00万元、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 75.67万元、预备费 178.33万元，建设期利息 135.00万元。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累计净收益 107,217.21万元，

应付债券本金及利息合计 23,681.62万元，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

数为 4.53 倍。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满足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河南华颍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河南华颍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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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160071910672XQ）及河南省省财政厅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为 0010048），其经营范围为验资、资产评估、

审计、司法会计鉴定、企业合并、分立、清算审计、企业管理咨询、内控制度设

计、编制可行性报告、会计培训、代理记帐、会计顾问，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31410000MD00915879），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均持有合法有效的律师

执业证书，具备法律服务机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涉及的中介机构均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相应

的主体资格和资质。

三、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一）项目面临的风险

1. 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本项目涉及工作周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作中可能由于主观原

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本增加等情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

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阻，带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

2. 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本项目的收益分析主要是社会风险，指的是人为因素对经济活动产生的风险，

如施工安全、意外事故、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其他人为事故等。社会风险有可能导

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取向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中

的每一个群体和个人以及政府都面临着多重风险，并且大部分风险都是人为因素

造成的，破坏了大自然的和谐，致使人类承受更多的自然灾害风险。

3. 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本项目在计算资金平衡情况时，本债券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



法律意见书

7

的合理预测而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况、

项目进度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项

目预测的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预

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

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 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控制措施

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目能够按照预定期限

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流程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项目

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2. 影响项目收益的控制措施

本项目用地是建设单位通过合法渠道得到的合法建设用地，各种手续齐全。

该项目建设已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在施工队伍的选择上，将根据公平、公开的原

则择优选择施工承包单位。承揽任务的施工单位必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施施工

项目经理负责制，以保证工程质量合格。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会对当地居

民产生一定的影响，应对噪声较大的设备进行隔声降噪处理，对于可能产生较强

噪声的活动要尽量选择在室内进行，同时运输车辆加强管理，防止噪声扰民。本

项目承办单位应该对职工进行专业培训，并为职工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倡

导安全生产意识与技术，把安全事故发生率降到最低。

3. 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控制措施

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纳入政府性

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

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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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系事业单位，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

资质。

（二）本项目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财库〔2020〕43号关于“专

项债券是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

或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的政府债券”的要求。

（三）本项目已取得发改立项批复文件，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四）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

要求，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本项目涉及的中介机构均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

和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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